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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武政办〔2021〕1号

武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武义县中心城区
禁止建设工程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联盟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《武义县中心城区禁止建设工程现场搅拌混泥土和砂浆实施

方案》已经县十六届政府第 6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

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武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1月 1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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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义县中心城区禁止建设工程
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实施方案

为促进我县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，节约资源和能源，保护生

态环境，提高建设工程质量。根据《浙江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

应用条例》《金华市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管理办法》（2010

年市政府第 44号令）、金华市经济委员和金华市建设局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金经办〔2010〕

166号）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为加快推进我县散

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推广应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

将中心城区禁止建设工程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（以下简称“禁

现”）实施方案制订如下：

一、“禁现”区域和起始日期

（一）“禁现”区域：城市中心城区，东至明招路、武义江，

南至永武二线，西至内环西路、永武二线，北至莹乡路、武义江

范围内（见范围图）。

（二）起始日期：在 2021年 1月 1日后办理施工许可的新建、

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项目。

二、“禁现”要求

（一）凡“禁现”区域内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建设、设计和施工

单位应当按照使用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要求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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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算、预算。建设工程实行招投标的，建设单位应将使用散装水

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的要求列入招标文件。

（二）“禁现”区域内的建设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建设单

位可向经济商务局散装水泥发展中心申请，进行现场搅拌：

1．因交通运输条件限制，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专用车辆无

法到达施工现场的；

2．需要使用特种混凝土和特种砂浆，预拌混凝土、预拌砂浆

生产企业无法有效供应的；

3．建设工程混凝土使用总量二百立方米以下的；

4．建设工程砂浆使用总量一百吨以下的；

5．其他经济商务局散装水泥发展中心认定为可现场搅拌的。

（三）“禁现”区域内建设工程未经批准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

浆的，由经济商务局散装水泥发展中心责令改正，并根据《浙江

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》有关规定对建设、施工单位依

法依规作出处罚。

三、相关部门职责

（一）经济商务局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散装水泥、预拌混凝土

和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的管理工作，具体工作由经济商务局散装

水泥发展中心负责。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联盟依法依规落实散装水泥、

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发展和应用的有关措施及散装水泥的宣传

推广，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提前推进“禁现”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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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水泥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

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和计量的监督。

（三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建设工程中预拌混凝土和预

拌砂浆使用质量的监督。

（四）经济商务局散装水泥发展中心将随机联合开展“禁现”

工作执法检查，确保相关政策的落实。各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履行

监督职责。

附件：武义县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区域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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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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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

武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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